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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精神疾病定额付费管理办法有关内容的通知

京人社办发〔2009〕57号

2009年06月05日 

 

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各定点医疗机构： 

    为稳步推进我市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工作，合理控制医疗费用，保证参保人员享有更加优质、安全、高效的医疗

务，经研究，决定对《关于印发<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精神疾病定额付费管理办法>的通知》（京医保发〔2007〕4号）有

关内容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精神疾病定额付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四条调整为： 

    定额医疗费用支付标准按每床日126元计算。 

    一、在职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额为每人每天103元，参保人员个人支付额为每人每天23元。 

    二、退休人员：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额为每人每天112元，参保人员个人支付额为每人每天14元。 

    支付标准含参保人员住院期间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其中包括因病情需要在外院所做的检查治疗。除《管理办法》第

五条规定外，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参保人员收取其他费用。《管理办法》其他内容不变。 

    现将重新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印发，自2009年6月1日起执行。 

附件：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精神疾病定额付费管理办法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 

        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精神疾病定额付费管理办法 

    一、《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精神疾病定额付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采取由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住院

参保人员分别按每床日确定标准支付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的管理方式。 

    二、适用《管理办法》的参保人员必须具备：1.诊断为精神和行为障碍[ICD-10码：F00-F99]住院治疗；2.本年度

医疗费用未超大额医疗互助资金最高支付数额。 

    三、医疗保险基金采取后付制结算方式，定点医疗机构按原申报程序和时限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出院或中途结

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确定标准支付；参保人员个人支付的形式可与定点医疗机构自行协商解决，但

支付标准必须按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执行。 

    四、医疗费用支付标准按每床日126元计算。 

    （一）在职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额为每人每天103元，参保人员个人支付额为每人每天23元。 

    （二）退休人员：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额为每人每天112元，参保人员个人支付额为每人每天14元。 

    支付标准含参保人员住院期间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其中包括因病情需要在外院所做的检查治疗。除本办法第五条

定外，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参保人员收取其他费用。 

    五、以下费用不列入支付标准中，由参保人员另行自付：1.参保人员主动要求入住干部病房或优质优价病房，超出



疗保险基金支付标准的床位费；2.伙食费等非医疗服务项目费用。 

     


